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管理权限的建设项目目录（2021 年本）》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为贯彻“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要求，推进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领域审批制度改革，2019 年北京市生态环

境局出台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管理权限

的建设项目目录（2018 年本）》（以下简称《权限目录（2018

年本）》），采取“四下放一取消一上收”的形式，方便建设

单位就近办理审批手续，下放了 55%市级审批权限。此项改

革举措获得国务院肯定，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向全国

推广（《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

推广借鉴工作的通知》（国办函〔2019〕89 号））。 

随着国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北京市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相继出台，从国家到地方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提出

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北京市印发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

优化营商环境规划》（京政发〔2021〕24 号）提出了全面建

成与首都功能发展需要相一致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的

目标。同时，生态环境部调整了国家环评审批权限，印发了

《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9

年本）》（以下简称《生态环境部权限目录》）；发布了《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以下简称《分

类管理名录》），遵循“聚焦重点、科学合理、宜简则简、制



度衔接”的原则，将项目类别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相对

应，编制体例及管理要求大幅度调整。《分类管理名录》是

权限目录的编制依据之一，为了保障权限目录的科学性及可

操作性，有必要对权限目录进行相应调整。 

为落实国家及本市做出的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要求，做好

与生态环境管理新要求对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了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管理权限的建设项

目目录（2021 年本）》（以下简称《权限目录》）编制工作，

通过审批权限优化配置，为本市营商环境优化贡献制度力量。 

二、编制思路 

本次《权限目录》修订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调整行业

分类框架结构，《分类管理名录》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调整了项目类别排序，添加了行业代码，因此《权限目录》

需对标《分类管理名录》进行相应调整；二是结合北京市生

态环境管理工作要求，调整审批权限，采取“承接、融合、

鼓励、引领、创新”等原则，实现审批权限有放有收。 

三、编制原则 

1.积极承接国家下放审批权限 

《生态环境部权限目录》首次将“特大型公园”项目类

别的审批权限下放，并要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及时调整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考虑到“特大型公园”

项目类别属于首次下放，由市生态环境部门承接。 

2.与《分类管理名录》融合一致 

《分类管理名录》简化了部分建设项目环评管理要求，



如“蛋品加工”“农业垦殖”等多个项目类别不纳入环评管

理，将 30 多个小类由报告书降报告表或由报告表降为登记

表。对于不纳入环评管理的项目，《权限目录》进行相应调

整，不再对其做出要求；对于环评分类降级的项目，其审批

权限同步下放至区生态环境部门，如“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分类管理名录》对部分建设项目环评类别从报告表上

升为报告书，结合北京相关工作实际，将此类建设项目环评

审批权限由区生态环境部门上收至市生态环境部门，如“电

子化工材料制造”。 

3.鼓励科技创新及高精尖产业发展 

2018 年，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十大高精尖产业登记指

导目录（2018 年版）》（京经信发〔2018〕10 号），明确了本

市重点发展的高精尖产业类型；2021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印

发了《北京市关于促进高精尖产业投资推进制造业高端智能

绿色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政发〔2021〕25 号），要求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鼓励民营、外资企业及国有企业等主体积极投

资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高精尖产业。 

为落实上述文件精神，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

一批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带动性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制

造类项目予以鼓励，重点引导并支持科技创新发展行业、高

精尖产业，推动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通过环评审批的

降级简化，提高审批效率，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产业的高

效增长。 

4.制定地方标准引领环评管理精细化 



近年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加强环评地方标准研究，已

推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 生物药品制品制造》

（DB11/T 1821-2021）出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指南  集成电路》即将出台。这些环评技术标准是在扎实研

究和总结多年审查评估工作基础上编制而成，融合了市生态

环境部门对特定类型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相关技术要求，可为

各级环评审批部门提供明确的审批指导，因此，对于已有成

熟技术审查标准的“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和“集成电路”类

项目审批权限由市生态环境部门下放到区生态环境部门。 

5.创新审批权限管理新方式 

一是试点跨区项目分区审批。在日常管理中发现，部分

项目建设内容较多，存在在不同区建设的情况，但产生的环

境影响具有明显的属地特点，如分散多区建设的实验室项目，

对位于本区内的建设内容进行单独审批更符合建设项目实

际影响。因此，《权限目录》创新提出跨区项目分区审批的

举措，试点对跨区的“专业实验室”“研发（试验）基地”“航

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项目，可按项目内容所属行政区分别

向区生态环境部门进行申报，获取环评审批手续后即可开工

建设，从而减轻企业负担，缩短审批周期。 

二是推进区域环境评估改革政策落地。北京市生态环境

局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在控制性详

细规划编制阶段推进区域环境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京环

发〔2020〕30 号）中提出“实施区域环境评估后，对进入该

区域、符合准入要求的单个建设项目，可根据审查意见，按



下放审批权限、豁免、备案、简化分类、告知承诺等方式实

行简化审批”，《权限目录》将此项改革举措纳入。 

四、编制主要内容 

《权限目录》总体以下放为主，承接上收为辅，按“承

接、融合、鼓励、引领、创新”原则，与《分类管理名录》

衔接，结合北京市管理市级要求，大力下放环评审批权限，

突出环评管理重点，全面提高《权限目录》的科学性、可操

作性。 

相较于《权限目录（2018 年本）》，《权限目录》对于原

市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的 39 类项目中 20 类项目的审批权限进

行了调整，其中12类建设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占比30.8%，

8 类建设项目审批权限部分下放，占比 20.5%，总体下放比

例达 51.3%；2类建设项目审批权限上收，占比 5.1%。 


